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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6 月 9 日 4 时 39 分许，叶某连驾驶赣 DAM719 号小

型普通客车（驾乘共 11 人）沿汕昆高速由梅州往揭阳方向行驶，

途经 K61+460M 处时，追尾碰撞同向行驶在前方由任某奎驾驶

的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重型货车，造成 2 人现场死亡、

5 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、1 人重伤、3 人轻伤及双方车辆不同

程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897 万元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广东省委省政府、省公安厅、揭阳市委市政府

有关领导先后作出指示批示。省公安厅、揭阳市相关负责领导赶

赴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救援处理。 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有关规定，2023 年 6 月 9 日，揭阳市政

府成立汕昆高速揭东路段“6•9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，事故

调查组由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任组长，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，

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同志，市公安局分管日常

工作的副局长任副组长，成员在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卫生健

康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总工会和揭东区等单位抽调，梅州市人民政

府、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分别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。同时，邀

请揭阳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。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组、技术

组、管理组。 

省安委会对本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实行挂牌督办。事故调查组

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

现场勘验、检测鉴定、调查取证、询问谈话等，查清了事故发生

的经过、原因、伤亡人员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

质和责任，评估应急处置工作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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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员、责任单位和有关问题的处理建议以及整改防范措施建

议。 

调查认定，汕昆高速揭东路段“6·9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

起因驾驶员违法驾驶、超核定载客及相关单位管理不到位造成的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车辆和驾驶人员情况。 

1.赣 DAM719 号小型普通客车。大通牌，登记所有人：叶

某连，非营运车辆，注册日期：2021 年 12 月 6 日，检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2 月，核载 7 人（事发时驾乘共 11 人）。机动车强制

险、商业险等在保险期内。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 9 条已处理。 

2.赣 DAM719 号小客车驾驶人。叶某连，男，42 岁，驾驶

证准驾车型：B2E，初次领证日期：2006 年 7 月 7 日，有效期限：

长期。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 12 条，其中未处理 1 条。 

3.粤 M1492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。解放牌，登记所有人：广

东鸿泰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广东鸿泰公司），检验有效期

至 2024 年 6 月。《道路运输证》粤交运管（梅）字 xxxxxxxxxxxx

号，审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；安装有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、

智能视频监控装置，机动车强制险、商业险等在保险期内。近三

年交通违法记录 10 条已处理。 

4.粤 ME165 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。圣兴通运牌，登记所有

人：广东鸿泰公司，检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。《道路运输证》

粤交运管（梅）字 xxxxxxxxxxxx 号，审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。

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 1 条已处理。 



 - 4 - 

5.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货车驾驶人。任某奎，男，

41 岁，驾驶证准驾车型：A2，初次领证日期：2015 年 10 月 10

日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10 月 10 日。持有效的道路货运驾驶员从

业资格证。2023 年 3 月份入职广东鸿泰公司。近三年交通违法

记录 8 条已处理。 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。 

1.广东鸿泰建材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实收资本

900 万元，两个股东及投资占比：梅州市煜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占 67%，谢某福占 33%。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粤交运管许可

（梅）字 xxxxxxxxxxxx 号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。法定

代表人谢某福，主要负责人（副总经理）曾某斌，车队长（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）朱某富。主要从事建材贸易和道路货物运输

经营，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.56 亿元，其中贸易收入 1.25 亿

元、运输收入 0.31 亿元。经营性运输车辆牵引车 113 辆，挂车

120 辆。从业人员 181 人，其中经营性运输车辆司机 109 人。车

辆二级维护、日常维护单位为在同一经营场所的关联公司：梅州

安达物流有限公司。 

安全管理情况：广东鸿泰公司设立安全生产管理小组，组长

谢某福，副组长曾某斌，成员朱某富、江某鑫、谢某坤；朱某富、

谢某坤通过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；公司

只制定了 12 项公司管理制度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以

会议代替培训；未依法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；设立监控室（监

控人员 2 名），2023 年 5 月份车辆动态监控预警数据经核实后，

共 56 辆车出现 151 次风险警示，公司对月累计 3 次及以下核实



 - 5 - 

风险的 49 辆车的驾驶人在微信工作群中通报批评，月累计 4 次

及以上的实施罚款处理。 

2.广东信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。2023 年 6 月 1

日与广东鸿泰公司签订《重点车辆第三方动态监管委托协议》，

受委托实时监控和管理货运车辆共 113 辆。经调查，监控平台触

阀值参数设置符合标准，目前，监控平台建设标准中没有规定低

速行驶触发报警的要求。事故当天粤 M14925 号货车在监控平台

未触发风险警示报警，没有疲劳驾驶、高速公路低速行驶的风险

提示。 

（三）事故车辆行驶轨迹。 

1.赣 DAM719 号小客车行驶轨迹及人员搭乘情况。 

叶某连自 2022 年起使用赣 DAM719 号小客车带货，经常往

返江西至揭阳，并顺路带客，联系招客方式为微信或电话。 

2023 年 6 月 8 日 17 时许，叶某连驾驶赣 DAM719 号小客车

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大汾镇出发，带货并先后接客 10 人，口

头约定到达后支付车费每人 200 元，但未发生实际支付： 

约 19 时，到达邻近的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清泉镇下丹村搭

载郭某林；20 时，在遂川县大汾镇草汾村搭载何某花；20 时 30

分，在遂川县大汾镇牛行里搭载黄某梅、温某发；21 时，在遂

川县大汾镇蔡溪村搭载邓某华；21 许 30 分，在遂川县西溪乡敬

老院附近搭载钟某英，刘某华；22 时，在遂川县黄坑乡搭载李

某祥；22 时 30 分，在遂川县西溪乡清塘搭载练某生；22 时 50

分，在遂川县仙人井搭载蓝某华。 

6 月 8 日 23 时 40 分，在江西省赣州市横市收费站进入高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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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揭阳，途中仅于 9 日 2 时 20 分在广东河源忠信服务区停车

休息不足 9 分钟，4 时 38 分许行驶至事故发生地。 

2.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货车行驶轨迹。 

2023 年 6 月 8 日 21 时 6 分，任某奎驾驶粤 M14925 号/粤

ME165 挂号货车前往蕉岭县文福镇白湖新娘山石场，装载广东

鸿泰公司采购的砂石，并运往揭阳销售，22 时 49 分离开石场时

称重货车总质量 49.66 吨。行经 G205 国道，23 时 32 分至 9 日 0

时 54 分在中国石化华侨场加油站停车休息。 

9 日 1 时 39 分，在梅州市梅县区城东收费站进入 G25 长深

高速，高速入口称重货车总质量 50.74 吨（超限不大于 5%）。2

时 26 分至 3 时 34 分在梅汕高速路面施工区（东经 116.016008，

北纬 24.038075）停车休息。4 时 22 分行经汕昆高速揭阳路段时，

任某奎驾车以低于 60 公里时速连续低速行驶超过 15 分钟。4 时

38 分许行驶至事故发生地。 

（四）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。 

1.驾驶人血液检验和精神状态分析。 

（1）叶某连和任某奎的血样中未检出乙醇。 

（2）叶某连 6 月 8 日 17 时许出车至 9 日 4 时 39 分发生事

故时，连续工作约 11 小时 39 分钟、其中在高速公路连续驾驶约

5 小时，处于过度疲劳驾驶状态。 

（3）根据粤 M14925 号车内智能视频监控判定任某奎在事

故发生前处于疲劳驾驶状态。 

2.事故车辆鉴定。 

（1）赣 DAM719 号小客车肇事前座位数存在明显的改装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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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现象（加装 1 个固定座椅和 1 排活动长椅），超过原本核定载

人数为 7 人的设计；肇事前的平均行驶速度约为 94km/h。 

（2）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尾部及车身反光标识大部分被帆

布蒙蔽，不符合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（GB 7258-2017）》

的有关规定；货厢栏板可见明显的改装加高痕迹；粤 M14925 号

/粤 ME165 挂号货车事故后称重总质量 50.025 吨（超 1.22 吨），

车辆登记总质量 48.805 吨，超过核定载质量不大于 5%；肇事前

的平均行驶速度约为 30.6km/h。 

3.伤亡人员情况鉴定。 

（1）死者刘某华、邓某华、李某祥、温某发、蓝某华等 5

人符合外伤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；何某花符合头颅离断死亡；黄

某梅符合创伤性休克死亡。 

（2）伤者练某生重伤一级；郭某林、钟某英、叶某连为轻

伤一级。 

（五）事故小客车布控拦截和违法营运处理情况。 

1.事故小客车布控拦截。 

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发出《关于组织开展

公路重点隐患车辆精准查缉集中统一行动的通知》，赣 DAM719

号小客车被列为全国布控（布控有效期 2022 年 12 月 5 日至 31

日）的重点隐患车辆，该车具备拼车包车、超员载客嫌疑特征，

有违法未处理、频繁跨市非法营运嫌疑情况。布控期间产生 4 条

预警信息的处理情况： 

第 1 条预警：2022 年 12 月 9 日 20 时 35 分，在吉安市遂川

县龙川大道与慈云路南北城区路口卡口产生，未签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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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条预警：12 月 9 日 21 时 4 分，在吉安市遂川县 G105

京珠线 2062 公里 600 米进出城公路主线卡口产生，未签收。 

第 3 条预警：12 月 9 日 21 时 7 分，在吉安市遂川县 G105

京珠线 2066 公里弯道遂川往赣州东西公路主线卡口产生，当时

未签收，15 日 10 时 24 分被签收（预警后第 6 天），并在同一时

间反馈，“已拦截车辆，检查无违法行为”，但上传的车辆及驾驶

人图片与预警的不一致，存在虚假拦截嫌疑。 

第 4 条预警：12 月 23 日 14 时 37 分，在揭阳市市区三大队

渔湖往炮台移动卡口产生，当日 14 时 51 分被签收，并在同一时

间反馈，已拦截“经核查，该车辆无异常”。 

2023 年 3 月 21 日，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

警察总队直属八支队第十二队向遂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发出《关

于加强对赣 DAM719 号车辆安全管理的函》指出：该车属于跨

省行驶高频车辆，极大可能涉嫌超员、严重疲劳驾驶、非法营运

等违法行为，要求属地加强管理。4 月 12 日遂川县交警大队转

文至大汾中队，4 月 14 日大汾中队约谈赣 DAM719 号车主叶某

连及签订《责任状》，当时车辆状态：违法未处理 7 条。 

2.事故小客车违法营运处理情况。 

2023 年 4 月 9 日 10 时 40 分，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

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一支队第三大队在沪昆高速樟树服务

区执勤中发现赣 DAM719 号小客车及驾驶人叶某连涉嫌非法营

运，并移交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处理。江西宜春市樟树市交通运输

局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樟树交罚〔2023〕067 号），对叶某

连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依据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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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条和《江西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（2020

版）》给予罚款五仟元的行政处罚。 

（六）事故发生经过。 

2023 年 6 月 9 日 4 时 39 分许，叶某连驾驶赣 DAM719 号小

型普通客车（驾乘共 11 人，其中乘客 10 人：蓝某华、何某花、

李某祥、刘某华、温某发、邓某华、黄某梅、练某生、钟某英、

郭某林等 10 人），沿汕昆高速由梅州往揭阳方向行驶至

K61+460M 处，碰撞前方由任某奎驾驶的粤 M14925 号重型半挂

牵引车（牵引粤 ME165 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），追尾碰撞时前车

（货车）速度约 30.6km/h，后车（小客车）速度约 94km/h，造

成 2 人现场死亡、9 人送医院抢救及两辆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

交通事故。 
 

 

现场图 

（七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 

事故造成蓝某华、何某花、李某祥、刘某华、温某发、邓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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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、黄某梅 7 人死亡，练某生 1 人重伤，钟某英、郭某林、叶某

连 3 人轻伤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

GB6721-1986》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《广东省 2022 年

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》，善后死亡赔偿约 116 万元/人、医疗

费用约 75 万元、车辆损失约 10 万元，直接经济损失共约人民币

897 万元。 

（八）事故路段和道路定期检测情况。 

发生事故的汕昆高速 K61+460M 路段，2003 年 12 月 30 日

通车，呈南北走向，双向四车道，沥青路面，干燥，夜间无路灯

照明，主车道宽 3.75 米，应急车道宽 2.8 米，小客车限速 100km/h，

其他车限速 80km/h。6 月 9 日天气：晴，能见度良好。 

事故路段汕昆高速 K65+460M 至 K57+460M 段（共 8 公里

路段），近三年（不含本次事故）累计发生交通事故 31 起，其中

28 起发生在晴天（90%）、3 起在雨天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3 起

（1 起 1 人死亡、2 起各 1 人轻伤）。经排查评估，事故路段不属

于交通事故多发点段。 

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路达分公司委托中路高科交

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对管养的 G78 汕昆高速公路在粤境内

路段进行既有道路技术状况评定： 

2022 年 12 月 15 日出具检验报告，结论：G78 汕昆高速公

路粤境路面状况 PQI 均值 91.93，评定为优等；路基状况 SCI 均

值 97.95，评定为优等；沿线设施 TCI 均值 98.52，评定为优等。 

2023 年 5 月 9 日出具的检验报告，结论：G78 汕昆高速公

路（K0+402M 至 K113+680M）路面状况 PQI 均值 92.26，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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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等；路基状况 SCI 均值 99.53，评定为优等；沿线设施 TCI

均值 98.78，评定为优等。 

（九）揭阳相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。 

1.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。 

现有民警 18 名、辅警 20 名，管辖高速公路 62.876 公里。

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，高速一大队共查处各类

交通违法 14439 宗（现场查处 8495 宗），其中不按规定使用安全

带 4480 宗、超速 2250 宗、车辆故障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1015

宗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337 宗、超员 83 宗、超载 41 宗、疲劳驾

驶 32 宗、违法停车 4 宗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2 宗、酒醉驾

2 宗。对部省级预警车辆成功拦截检查 360 辆、处罚 68 宗，其

中疑似疲劳驾驶 238 宗、处罚 31 宗，疑似超员 10 宗、处罚 10

宗，疑似通行轨迹异常 2 宗、处罚 2 宗；本地布控预警车辆查处

889 宗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11 场次，发隐患整改函 17

份。开展安全宣传 27 场次，利用路面情报板播报交通安全提示

警示标语 1875 条次。 

2.揭阳市交通运输局。 

2022 年组织开展非法营运执法专项行动 6 次，全市共查处

道路运输违法案件 1935 宗，罚款 1501.28 万元；涉及非法营运

案件 454 宗，罚款 396.6 万元，其中客运非法营运 5 宗、网约车

非法营运 314 宗、巡游车非法营运 135 宗。交警交通路警联合查

处超限超载案件 4353 宗。2023 年 1-6 月组织开展非法营运执法

专项行动 4 次，全市共查处道路运输违法案件 1459 宗，罚款

812.822 万元；涉及非法营运案件 291 宗，罚款 142.4 万元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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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客运非法营运 12 宗、网约车非法营运 177 宗、巡游车非法营

运 102 宗。交警交通路警联合查处超限超载案件 2184 宗。 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。 

6 月 9 日 4 时 41 分，揭阳 110 指挥中心接群众报称在汕昆

高速距离 S17 几公里处发现一辆挂车与轿车发生碰撞，轿车车主

被困、有人受伤。 

4 时 43 分，110 指挥中心通过系统通报市交警支队高速一大

队，调度交警支队智能指挥中心跟进确认现场处置情况。 

4 时 44 分，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：揭阳市汕昆高速锡场

往新亨方向附近发生车祸事故。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先后调

派新凤街消防站及新亨专职队、锡场专职队和玉湖专职消防队，

支队全勤指挥部和大队全勤指挥组随警出动，共出动 6 辆消防车

30 名救援人员前往处置。6 时 3 分消防救援力量到达现场。 

4 时 48 分，高速一大队值班室人员陈某开（辅警）联系报

警人，报警人反馈事故地点在汤坑隧道附近，由于高速一大队辖

区汕昆高速没有隧道，陈某开没有将警情报告交管股值班人员和

大队值班领导，而是直接向支队智能指挥中心报称不属于揭阳支

队辖区。交警支队据高速一大队反馈情况口头报 110 事发地点属

梅州市辖区，110 告知核实清楚再反馈。 

4 时 49 分，110 指挥中心转通知 119、120。 

4 时 53 分，揭东区 120 调度中心指派玉湖镇卫生院 1 辆救

护车前往救援，4 时 56 分出车，5 时 39 分到达事故现场。 

5 时 4 分，交警支队根据高速一大队反馈发生地在汤坑隧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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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近，属于梅州辖区的情况，通报给 110 值班民警，并于 5 时

11 分通过 110 跨区域警情系统通报给梅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。 

5 时 38 分，110 联系报警人，了解梅州警方是否与其联系，

报警人称已看到救护车。 

5 时 40 分，梅州 110 来电称：梅州 119 与报警人定位分享

确认在揭阳新亨军埔路段。5 时 42 分，揭阳 110 再次联系报警

人，确认地点在新亨镇军埔路段。 

5 时 42 分，揭东区 120 调度中心指派新亨镇卫生院 1 辆救

护车前往支援，5 时 47 分出车，6 时整到达事故现场。6 时 29

分锡场镇卫生院 1 辆救护车前往支援，6 时 55 分到达现场。 

5 时 45 分，110 电话调度市交警支队告知梅州 110 反馈及联

系报警人情况。 

5 时 47 分，市交警支队调度高速一大队出警。 

6 时 16 分，高速一大队到达事故现场。 

6 时 45 分，揭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向省公安厅情报指

挥中心报告交通事故情况；7 时 17 分，通过要情系统书面首报

省厅情报指挥中心。 

7 时 21 分，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接到市消防救援支队来电

通报。7 时 30 分，通过电话报告省应急管理厅；9 时 51 分，通

过值班值守系统书面上报省厅、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。 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揭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相关市领导第一时

间带领公安、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业务骨干赶赴现场

指挥救援和处置工作，全力以赴抢救受伤人员。市消防救援支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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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 5 辆消防车、卫健部门调度市直和揭东区、丰顺医院 8 辆救

护车、路政部门派出 4 辆路政救援车到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处置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广东省委省政府、省公安厅、揭阳市委市政府

有关领导先后作出指示批示。省公安厅、揭阳市相关负责领导先

后作出批示指示。 

公安部交管局迅速派出专家团队莅揭，省安委办、省道安办、

省公安厅相关领导立即带队前往事故现场指导。在各级领导的组

织协调下，各单位有序开展伤员抢救、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等工

作。至 8 时 50 分许，道路恢复通行。未发生次生事故。 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。 

医护人员到达现场立即对受伤人员进行初步急救。6 时 10

分，揭阳市人民医院陆续接收受伤人员 5 名、锡场镇卫生院接收

2 名、揭阳市慈云医院接收 2 名，送殡仪馆死者 2 名。 

至 6 月 22 日，7 位死者尸体全部火化，其家属均领到中国

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的 8 万元丧葬费及广东鸿泰公

司发放的 5 千元慰问金，并返回江西办理安葬。伤者郭圣林、钟

小英及练申生分别领到广东鸿泰公司发放的 2 千元慰问金，各方

家属情绪平稳。由于小客车车主、驾驶人叶某连赔偿能力不足，

经调解，多方尚未达成赔偿协议，拟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 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揭阳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、单位积极响应，

按有关要求报送事故信息，应急处置指挥协调有力，救援行动有

序开展，现场处置得当，后勤保障有力。但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

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因当事人报告事故发生地点不准确，辗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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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区域警情通报梅州交警核实，未能及时准确确定本次事故发生

地点及其管辖，造成出警延迟。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善后工作期间

未发生次生、衍生事故，舆情和社会面平稳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 

（一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情况。 

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《道路交通事故

认定书》（第 4452931202300000031 号）认定意见： 

经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，结合相关检验鉴定意见，驾驶人叶

某连在夜间过度疲劳的情况下，无观察前方路面动态，在高速公

路上骑、轧车行道分界线行驶，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没有发现，

其驾驶的赣 DAM719 号小客车存在非法加装座椅、严重超员（核

载 7 人，实载 11 人，超过核载人数 50%以上），且有 8 名乘坐人

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及存在人货混载的违法行为，是造成事故

的主要原因。 

驾驶人任某奎在夜间疲劳的状态下仍继续驾驶粤 M14925

号/粤ME165挂号重型货车以30.6km/h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低速

行驶，且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尾部及车身存在反光标识大部分

被帆布遮蔽的安全隐患，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。 

本事故中叶某连负主要责任、任某奎负次要责任、其他乘客

无责任。 

（二）直接原因。 

1.疲劳驾驶。叶某连和任某奎在事故发生前处于疲劳驾驶状

态。 

2.非法超载。叶某连驾驶赣 DAM719 号小客车载客严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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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且大部分乘客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导致事故中人员伤亡扩

大。 

3.高速公路低速行驶。任某奎驾驶粤 M14925 号/粤 ME165

挂号重型货车在高速公路低速行驶。 

（三）间接原因。 

1.车辆部分技术状况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。叶某连在赣

DAM719 号小客车内加装座椅；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尾部及车

身反光标识大部分被帆布遮蔽、货厢栏板存在改装加高、载物超

过核定载质量（超限不大于 5%）。 

2.广东鸿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未建立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制度、未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车在高速公

路以低于 60 公里时速连续低速行驶、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栏板

改装加高和货厢尾部及车身反光标识大部分被帆布蒙蔽等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。 

3.相关地方监管部门对事故车辆布控预警拦截不到位。赣

DAM719号小客车 2022年 12月份已被列为全国布控的重点隐患

车辆，相关地方监管部门未能认真落实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

对事故车辆布控预警拦截不到位，甚至不接、虚报拦截情况，对

跨省高频行驶车辆、拼车包车、超员载客等重点隐患车辆安全管

理不到位，查纠力度实效不足；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指导督促

不力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失察。 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事故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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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叶某连。赣 DAM719 号小客车所有人和驾驶人，以私人小

客车合乘名义提供网约车经营服务，跨省高频行驶，存在车辆超

员、疲劳驾驶、非法改装、非法营运等问题。 

2.广东鸿泰公司。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事故货车车

属单位，存在下列安全管理问题： 

（1）安全生产管理机制不健全。财务部、行政部、业务部

等其他负责人未纳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领导机构成员，副总经理

曾连斌不具备主要负责人任职条件，谢某福、曾某斌未经道路运

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。 

（2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。奖惩制度不具备激励惩

戒实效，安全检查制度简化且缺失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未建立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未建立安全生产

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、未建立安全管理档案制度。 

（3）未依法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。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以会

代培，培训档案存在缺失学时记录、考核合格记录和培训内容不

详实等问题。 

（4）未依法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。未设立安全生产费用

提取和使用会计科目并专项核算，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

费用。 

（5）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不规范。现有应急预案的应急救

援人员及其职责、应急资源不明确，应急处置措施核心内容缺失，

不具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；应急演练记录缺失演练评估和整改情

况。 

（6）动态监控台账不健全。车辆动态监控预警数据综合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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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分析不到位，对存在监控警示及交通违法信息的驾驶人事后处

理宽松软。 

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。 

1.吉安遂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汾中队。约谈赣

DAM719 号车主叶某连时，未认真核查车辆内部是否改装；对该

车擅自加装座位、在本辖区超员载客的情况查纠力度实效不足。

存在对上级布控的重点隐患车辆预警签收不及时、拦截检查不到

位，涉嫌虚报拦截结果等情况，对跨省高频行驶、非法营运、超

员载客的拼包车整治力度不足等问题。 

2.吉安遂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。未及时督促相关单位签

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布控重点隐患车辆的预警信息；对 2022 年

12 月 15 日 10 时 24 分签收的赣 DAM719 号小客车的预警信息，

反馈拦截检查情况时，上传的车辆及驾驶人图片与预警的不一

致，存在虚假拦截嫌疑的有关情况；2023 年上半年与交通运输

部门联合执法检查重点隐患车辆 38 辆，对 2023 年 1 月 14 日吉

安市交警支队发文布控 17 辆涉遂川籍赣粤跨省拼包车隐患车辆

（占本次布控量 51.5%）的拦截检查和消除车辆隐患，因疫情因

素，存在对上述重点隐患车辆拦截查处整治不到位，对公安部交

通管理局缉查布控工作落实不到位。 

3.吉安遂川县交通运输局。2023 年上半年遂川县道路运政执

法处罚案件 238 件，共罚款 147.95 万元，其中巡游出租车客运

违规案件 32 件、网约车客运违规案件 12 件。存在对涉嫌非法营

运等重点隐患车辆查处整治力度不足的问题。 

遂川县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等部门未能形成精准高效、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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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的非法营运治理格局。 

4.梅州蕉岭县交通运输局。2023 年上半年道路运政执法处罚

结案 892 件，共罚款 224.75 万元；对广东鸿泰公司监督检查 2

次，约谈 1 次；2021 年至 2023 年上半年没有广东鸿泰公司的行

政处罚记录。存在对广东鸿泰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检查不

全面，存在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指导不到位。 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。 

叶某连。赣 DAM719 号小客车所有人和驾驶人，违法驾驶、

疲劳驾驶、超核定载客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因涉嫌交通

肇事罪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揭阳市人民检

察院于 8 月 10 日批捕，建议由司法机关处理。 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。 

（1）广东鸿泰公司。存在的主要安全管理问题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

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由蕉岭县交通运输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给予行政处罚，并督促该公司对存在的主要问

题进行整改，认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。广东鸿泰公司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、未健全并

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粤

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车在高速公路以低于 60 公里时速连续

低速行驶、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栏板改装加高和货厢尾部及车

身反光标识大部分被帆布蒙蔽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对事故发生

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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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给予行政处罚。 

（2）谢某福。广东鸿泰公司投资人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

责人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，未正确履行主要负责

人职责，未经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，建议由蕉

岭县交通运输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

给予行政处罚；对广东鸿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负

有管理责任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、未健全并落实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粤 M14925 号/

粤 ME165 挂号车在高速公路以低于 60 公里时速连续低速行驶、

粤 ME165 挂号车货厢栏板改装加高和货厢尾部及车身反光标识

大部分被帆布蒙蔽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

导责任，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给予行政处罚。 

（3）曾某斌。广东鸿泰公司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未正确

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，未经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安全考核合格，建议由蕉岭县交通运输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。 

（4）朱某富。广东鸿泰公司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正

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，建议由蕉岭县交通运输局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。 

（5）任某奎。驾驶粤 M14925 号/粤 ME165 挂号货车在高

速公路低速行驶、疲劳驾驶、货厢栏板改装、车辆反光标识遮挡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由于未达到交通肇事罪立案标准，建

议由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依法给予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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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。 

（三）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。 

对于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的问题

线索已移交属地纪委监委，对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处分等处理意

见，由属地纪委监委提出。 

（1）建议由吉安市政府督促遂川县政府及其负有道路交通

安全运输安全监督检查职责的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认

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。有关处理情况及时函告揭阳市政府。 

（2）建议由梅州市政府督促蕉岭县政府及其负有道路交通

安全运输安全监督检查职责的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认

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。有关处理情况及时函告揭阳市政府。 

六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及处理建议 

（1）广东信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。对委托单位

的车辆动态监控预警数据的月度综合风险统计分析，以及送达委

托单位的工作力度不足；建议其监控平台研究开发设置高速公路

低速行驶监控触阀值参数、高速公路异常停车时间监控触阀值参

数。建议由蕉岭县交通运输局督促该公司进行整改，认真总结和

汲取事故教训。 

（2）蕉岭县文福镇白湖新娘山石场。属道路货物运输源头

单位，货物装载治超工作机制不健全，未制定本单位称重设备具

体的检定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，未向货物运载人开票，未建立称

重设备维护保养和定期检定台账。建议由蕉岭县交通运输局督促

该公司进行整改，认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。 

（3）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。已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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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公安交管部门的部署，履行了道路交通秩序管控执法监管职

责。建议免予追责。在本事故接报处置过程中，由于当事人报告

事故发生地点不准确，值班室人员工作不细致，未能有效引导报

告人描述辨识事故地点周边标志物，未能及时准确确定本次事故

发生地点及其管辖，造成出警延迟，建议由揭阳市公安局组织进

一步调查处理，开展接警处警环节整改，认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

训。有关处理情况及时函告揭阳市安委办。 

（4）揭阳市交通运输局。已按照上级道路运输部门的部署，

履行了道路运输秩序管控执法监管职责。建议免予追责。 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。 

有关属地政府和部门、生产经营单位，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

要论述精神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坚守“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民生

命为代价”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坚持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，

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、行业监管责

任、企业主体责任，分析研判新业态安全风险，进一步明确安全

监管职责，强化源头治理，有效管控安全风险，及时消除事故隐

患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。 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严防类似事故发生。 

广东鸿泰公司要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制、规章制度和操作规

程，加强安全管理，消除车辆隐患，合理安排运输任务，充分保

障驾驶员合理休息时间，有效避免疲劳驾驶行为。广东信浓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要提升第三方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。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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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县文福镇白湖新娘山石场要落实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责任。江西

省吉安市遂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及大汾交警中队要加强跨

省高频行驶车辆、拼车包车、超员载客等重点隐患车辆查缉和拼

包车违法营运整治，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；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

交通运输局要加强道路运输特别是涉嫌非法营运问题的安全监

管执法，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；吉安市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等部

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切实加强道路旅客运输非法违规运营

精准协同治理工作。梅州市蕉岭县交通运输局要加强道路运输企

业安全监管指导。揭阳市公安 110 指挥中心和交警支队要加强接

处警规范管理和业务培训。各有关单位、企业要举一反三，深刻

汲取事故教训，对事故进行复盘，强化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，

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（三）强化行业监管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。 

事故相关地方的公安交警、交通运输等部门，要严格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和本省、市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，严格落实道路运

输安全监管责任，加强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和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，及时查处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，指导督促道路运输企

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、高速公路交通执

法部门、地方交通运输部门要强化路面巡查、站点检查，及时查

处非法营运、疲劳驾驶、不按规定限速行驶、无证驾驶等违法行

为。 

（四）落实属地责任，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。 

有关地方政府要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

职追责”要求，在统揽经济社会发展中同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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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责

任体系，认真指导督促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强化源头治理，防范

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、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。要建立安全监管协

作机制，形成跨区域联合监管的新格局，防止出现监管脱节。 

（五）压实企业责任，提升安全生产本质水平。 

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

切实加强对从业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和网约包车新业态人员安全

生产教育培训和管理，加强货运源头治理，扎实开展事故隐患排

查整治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纠正驾驶员疲劳驾驶、不按规定限速

行驶和车辆“带病”运行、监控流于形式等问题。 


